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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础设施选址与许可委员会

• 委员会根据第620号行政命令成立

• 其职责是就以下方面向州长提供建议：

1. 通过选址与许可改革，以负责任的方式加速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部署，并确保其符合适用法律要求及《清洁能源与
气候计划》；

2. 促进社区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选址和许可提供意见；以及

3. 确保清洁能源转型的福利公平地惠及本州所有居民。

• 已举行两场公开听证会，并收到超过1,500条公众意见。

• 于2024年3月29日向Healey州长提交了建议报告。

• 委员会的建议已基本被纳入并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电网、推进公平性和保护缴费用户的法案（《2024年气候法
案》）成为法律，该法案由Healey州长于2024年11月签署。

https://www.mass.gov/executive-orders/no-620-establishing-the-commission-on-energy-infrastructure-siting-and-permitting
https://www.mass.gov/executive-orders/no-620-establishing-the-commission-on-energy-infrastructure-siting-and-permitting
https://www.mass.gov/executive-orders/no-620-establishing-the-commission-on-energy-infrastructure-siting-and-perm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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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综合许可

• 所有大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州、地区和地方的许可，

合并为由EFSB颁发的一项综合许可。

• 所有原本拥有许可权的州和地方机构，均可通过发布

建议性许可条件声明的方式，自动介入并参与其中。

• 所有项目必须提交累积影响分析，作为向能源设施选

址委员会（EFSB）申请的一部分。

• 许可决定必须自申请完备性确定之日起15个月内作出。

• EFSB的决定可直接向最高司法法院提出上诉。
• 适用于发电容量大于25兆瓦的发电设施、储能容

量大于100兆瓦时的储能设施、海上风电相关基础
设施，以及大型新建输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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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综合许可

• 地方政府（包括市政当局及区域委员会，如科德角委员会和玛莎葡萄

园岛委员会）对不属于EFSB审查范围的项目，保留全部许可权。

• 地方政府可继续并行开展各自的审批程序（例如湿地、分区等），但

必须签发一份统一许可，其中应包含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各项单独

批准。

• 许可决定必须在12个月内作出。

• 若地方政府资源不足，可将许可审查工作直接移交至EFSB处理。

• 在地方政府作出最终决定后，若有当事方能够证明其受到该决定的重

大且特定影响，可请求EFSB对许可申请进行复审；若对复审结果不服，

可进一步直接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

• 能源资源部（DOER）负责制定统一的市政许可申请模板和一套统一的

基础健康、安全及环境标准，供地方决策者在审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时使用。

• 适用于发电容量小于25兆瓦的发电设施、储能容量小于100兆瓦时
的储能设施，以及非EFSB管辖的输配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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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意义且公正的社区参与

• 通过立法正式设立环境正义和公平办公室，并赋予其制定社区福利协议和累积影响分析指南的专项职责。

• 首次确立强制性社区参与要求，包括须记录社区组织参与情况，并展示为制定社区福利协议所作的努力。

• 在公共事业部（DPU）新设公众参与司，负责在DPU与EFSB的审理程序中，就参与和程序性事务为社区及项目

申请方提供支持。

• DOER新设选址与许可司，协助社区和项目申请方处理地方许可中的参与及程序性问题。

• 若资源不足的组织希望参与EFSB程序并获得介入方资格，则可申请介入方资金支持。人口不超过7,500的市

政当局自动符合财务支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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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与责任

场地适宜性指南

EEA

累积影响与社区福利指南

EEA

市政当局选址与许可规则

DOER

EFSB选址与许可规则

EFSB

DPU介入方资金支持规则

DPU

工作主线

• 该法案衍生出五条工作主线，由三个不同的机构负责执行：EEA、DPU和DOER。

• 三家机构之间保持密切沟通，且在方案制定过程中，也已征询了其他在能源许可方面承担重要职责的州级机构的意见。

• 法规须于2026年3月1日前颁布。

• 各机构于2025年春季召开利益相关方会议，向公众介绍实施进展、征求意见，并就多项初步提案答疑。更多信息可在《2024年气候法案》
利益相关方会议网页上查阅。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2024-climate-act-stakeholder-session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2024-climate-act-stakeholder-session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2024-climate-act-stakeholder-session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2024-climate-act-stakeholder-sessions


Draft: For Policy Development Purposes

社区福利计划与协议

能源与环境事务行政办公室（EEA）
环境正义和公平办公室（OEJE）
2025年10月9日



▪根据《2024年气候法案》的要求，OEJE于9月12日发布了有关社区福利计划与协议

的潜在用途及适用性的标准和指南。

▪社区福利计划（CBP）： 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用于说明项目在能源设施的

开发与运营过程中将如何与当地社区互动并使之受益。

▪社区福利协议（CBA）： 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经协商达成的协议，由项目申请方

与社区（通常由社区组织联盟或地方政府机构代表）共同订立，明确社区将获得的

各项福利。

▪作为项目向相关许可主管机关提交申请的一部分，申请方可说明并讨论其为订立社

区福利计划或协议所作的相关努力。

9

社区福利计划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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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福利计划与社区福利协议对比

虽然CBP和CBA均明确了社区可获得的利益，但两者在设立目的、法律效力及适用范
围上存在区别。

社区福利计划
（CBP）

社区福利协议（CBA）

• 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计划 •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 随许可申请一并提交 • 由项目开发方与社区代表协商订立

• 列明拟议福利 • 可强制执行的义务

• 引导公开透明与问责 • 构成违约须承担法律责任



• 一项具有实质意义的CBP与CBA，其所产生的福利应具备切实可见、量身定制及权
责明晰的特征，具体体现为：

• 福利应实实在在、持久延续，并能回应社区的优先关切

• 根据项目规模、当地实际需求及潜在影响进行量身定制

• 在项目早期通过与受影响社区的合作确定相关内容

• 包含明确的承诺、清晰的时间表以及可衡量的成果

• 作为法定缓解措施的补充，而不能替代或削弱其效力。

• 基于上述特征，社区福利通常可分为四大类：环境正义与公平、经济发展与劳动
力培养、基础设施与社区支持、以及环境与公共健康保护。

11

社区福利



1. 环境正义与公平：致力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环境负担，并确保负担最重的社区能

够优先获得能源与环境福利、清洁能源以及公共健康保护。

2. 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培养：致力于为当地居民创造待遇优厚、机会公平的工作岗位，扶持

小型与少数族裔企业，并构建可持续的经济机遇。

3. 基础设施与社区支持：投资于社区繁荣所需的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例如经济适用房、

交通便利性、宽带网络或儿童保育设施。

4. 环境与公共健康保护：通过生态保护、污染防控、土地与栖息地修复及气候韧性措施，

保护公众健康与自然环境。

12

社区福利类别



一份结构完善的CBP应当：

• 明确阐述每项拟议福利的具体交付成果及其目标受益群体。

• 提供明确的福利交付时间表，并与项目阶段（即施工前、施工期、运营期）相匹配。

• 明确实施工作的责任主体。

• 列明每项福利的资金来源与预算，确保资源分配与持续保障过程的透明性。

• 为每项承诺设定SMARTIE里程碑，确保目标符合以下要求：

具体 // 可衡量 // 可实现 // 相关 // 有时限 // 包容 // 公平

13

将承诺转化为行动



尽管各社区情况各异、需求不同，但该结构仍确保在透明性、包容性和问责性方面采取一致的方法。
每个步骤都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当地实际；同时保持必要的严谨性，确保整个过程能够带来
切实、可衡量的社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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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指南：如何制定一份强有力的CBP

利益相关方梳理与社区界定 共同制定福利承诺

制定社区参与计划 形成书面文件并公布CBP

开展申请提交前的社区外联工作 确立问责机制



所做承诺将取决于项目的类型与规模、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并需结合各社区自身的目标与挑战进行针
对性调整。

15

有效且具实质性的承诺示例

类别 示例

环境正义和公平 • 资助安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并支持社区主导的环境健康监测项
目。

• 设立社区联络员岗位，在施工和运营期间保持沟通畅通

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培养 • 实施培训与学徒计划

• 聘用本地承包商参与项目建设和维护

基础设施与社区支持 • 共同投资于项目物流所需并惠及社区的道路、人行道或港口升级
工程

• 配备由本设施供电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并向当地居民提供免
费或优惠充电服务

环境与公共健康保护 • 对受扰动土地实施全面的栖息地修复或生态补偿措施
• 为邻近住宅的设施采用降噪设计



16

公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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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适宜性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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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适宜性评估

▪ 根据《2024年气候法案》要求，EEA于9月12日发布了相关指南，其中包含确定能源基础设
施场地适宜性的方法，以及关于EFSB和地方政府在审查综合许可申请时如何运用该方法的
具体建议。

▪ 场地适宜性评估旨在：

▪ 鼓励在优先区域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现有建成区或已开发/生态保护价值
较低的土地；

▪ 避免、尽量减少并缓解对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自然和生产性土地的影响；以及，

▪ 确保已承受不成比例环境与公共健康负担的社区，不再承担过重的能源基础设施负
担；

▪ 确保本州太阳能与储能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

▪ 通过作为项目开发方的筛选工具和许可审批机构的决策参考工具，支持州与地方综
合许可的颁发。

▪ 向 EFSB 或市政当局申请综合许可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须完成场地适宜性评估，但在
特定情况下可例外。

▪ 许可机构将把这些评分纳入考量，并据此决定准予许可所需采取的最小化或环境缓解措施
的类型及严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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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设施

适用设施

• 大多数申请由EFSB或地方政府颁发的综合
许可的清洁能源发电与储能设施

• 所有申请综合许可且位于“新划定公共路
权”范围内的输配电设施

不适用设施

• 所有申请综合许可且未位于“新划定公共路权”范
围内的输配电设施

• 申请由EFSB颁发的综合许可且须完成累积影响分析
（CIA）的设施

• 满足以下条件的小型清洁能源发电设施：

• 占地面积小于1英亩

• 铭牌容量小于或等于25千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或；

• 铭牌容量小于或等于250千瓦的表后设施。

海上线性基础设施无需完成场地适宜性评估评分框架，但若其路径穿越州《海洋管理规划》所划定的保护区，应视为高度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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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场地适宜性评估采用一个评分框架，该框架基于公开可获取的数据集与工具，对特定的社会与
环境标准进行评估。

• EEA建议对各场地采用以下计算方式：
• 单项标准适宜性评分，即针对特定社会、环境及物理标准（包括气候变化适应性、碳、生

物多样性、农业，以及社会与环境负担），对给定项目场地适宜性进行定量评级（0.0至
5.0分）。

• 该评分采用单项标准方法，利用项目足迹、地理空间数据及其他信息进行计算，以反映场地范
围内的预期影响或暴露程度。

• 评分调节因子，可根据反映特定社会、环境及物理标准（如开发潜力及社会与环境福利）
的项目特定特征，对评分进行加分或减分。

• 场地适宜性总分，代表一个场地对于特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在综合考虑所有标准及评分
调节因子后的总体适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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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标准适宜性评分

标准 评分方法概述 可得分值

气候变化适应性 基于(1) 河流洪水与 (2) 沿海洪水风险的最高暴
露等级

0至5

碳储存与碳封存 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未来50年的碳封存潜力。 0至5

生物多样性 与特定BioMap要素及NHESP重点栖息地的重叠情况，
以及生态完整性价值

0至5

农业资源 与以下区域的重叠情况：(i) 优质农田；(ii) 州
级重要农田；(iii) 特殊重要农田；并对正在积
极耕作的区域赋予更高权重。

0至5

社会与环境负担 与MassEnviroScreen评分结果的重叠情况 0至5

合计 总计： 0至25

适宜性评分越低（0–2分） = 场地越适宜，影响/暴露程度越低；预计仅需采取少量、适度的最小化/缓解措施
适宜性评分越高（4–5分） = 场地越不适宜，影响/暴露程度越高；预计需采取更多、力度更大的最小化/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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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复原力

▪ 气候变化复原力将依据场地对两种气候灾害的暴露程度
进行评估：(1) 河流洪水；(2) 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引
发的沿海洪水。

▪ 暴露程度将使用ResilientMass气候复原力设计标准工
具进行测量。

▪ 将根据该工具对两种灾害评出的最高暴露等级，并参照
右表，确定气候复原力的适宜性评分。

最高暴露等级

（针对河流洪水和/或沿海洪水灾害）

气候变化复原力适宜性

评分

未暴露 0.0

低暴露 2.0

中等暴露 3.5

大量暴露 5.0

https://resilient.mass.gov/rmat_home/designstandards/
https://resilient.mass.gov/rmat_home/design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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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储存与碳封存

▪ 碳储存与碳封存的评估将基于场地的估算碳储量

及50年期碳封存预测，以反映因清理场地用于建

设能源设施而而造成的预计碳损失。

▪ 将采用国家森林碳监测系统（NFCMS）提供的2070

年全州生态系统碳总量分位数数据，对高碳区域

（如森林）进行评分。

▪ 将采用年度国家土地覆盖数据库（NLCD）土地覆

盖数据，以区分碳储存水平较低的土地。

▪ 评分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1. 确定场地足迹范围内各30米网格单元的生态系

统碳指数值；并

2. 计算这些生态系统碳指数值的平均值。

土地覆盖类型

（年度NLCD）

生态系统碳总量

(NFCMS2070年生态系统碳
总量)

生态系统碳指数

已开发用地

（不含已开发的开放空

间）

假定为最低水平 0.0

未开发用地（含已开发

的开放空间）
≤ 200 MgCO2e/acre 1.0

未开发用地（含已开发

的开放空间）
>200 MgCO2e/acre

1.0 至 5.0，根据NFCMS 

2070年生态系统碳总量重

新进行比例换算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osi-craft/pdfs/NFCMS-Guidance-Document.pdf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osi-craft/pdfs/NFCMS-Guidance-Document.pdf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osi-craft/pdfs/NFCMS-Guidance-Document.pdf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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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将根据一个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场地特定
数值进行评估，该指数综合了BioMap、NHESP优先栖
息地以及UMass CAPS生态完整性指数（参见右表）。
该生物多样性指数已在全州范围内以30米网格单元
的形式栅格化表示。

▪ 评分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1. 识别场地足迹范围内各网格单元的生物多样性
指数值

2. 从这些生物多样性指数值中选出前25%并计算
平均值。

生物多样性标准
生物多样性指数/适宜性评

分

不位于BioMap要素/组成部分或优先栖息地

内

0.0 至 2.0，按CAPS生态完

整性指数进行比例换算

位于BioMap区域连通性组成部分内，但不在

关键自然景观、核心栖息地或优先栖息地内
2.5

位于BioMap关键自然景观内，但不在核心栖

息地或优先栖息地内
3.5

位于BioMap核心栖息地内，但不在优先栖息

地内
4.5

位于优先栖息地内 5.0

https://biomap-mass-eoeea.hub.arcgis.com/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regulatory-maps-priority-estimated-habitat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regulatory-maps-priority-estimated-habitat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regulatory-maps-priority-estimated-habitats
https://umassdsl.org/data/index-of-ecological-integrity/
https://umassdsl.org/data/index-of-ecological-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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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

▪ 农业资源将根据一个农业资源指数的场地特定数值进行评
估，该指数整合了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NRCS）的
马萨诸塞州农田土壤等级，以及根据年度NLCD土地覆盖数
据估算的农业土地利用情况（参见右表）。该农业资源指
数已在全州范围内以网格单元的形式栅格化表示。

▪ 评分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 识别场地足迹范围内各网格单元的农业资源指数值；
并

▪ 从这些农业资源指数值中选出前50%并计算平均值。

▪ 无论其农业资源指数如何，农光互补设施以及设计用于处
理农场相关有机废物的厌氧消化器将自动获得 0 分。

农田土壤等级
土地覆盖类型

（年度NLCD）

农业资源指数/适宜性评

分

任意等级 已开发用地 0.0

非农田土壤 其他未开发用地 0.0

独特重要性农田 其他未开发用地 1.0

全州重要性农田 其他未开发用地 2.0

非农田土壤
农业用地（栽培作物、

牧场/干草）
2.5

优质农田土壤 其他未开发用地 3.0

独特重要性农田
农业用地（栽培作物、

牧场/干草）
3.0

全州重要性农田
农业用地（栽培作物、

牧场/干草）
4.0

优质农田土壤
农业用地（栽培作物、

牧场/干草）
5.0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is-data-soils-ssurgo-certified-nrc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is-data-soils-ssurgo-certified-nrc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is-data-soils-ssurgo-certified-nrcs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is-data-soils-ssurgo-certified-nrcs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gs.gov/centers/eros/science/annual-nlcd-land-cover-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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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环境负担

▪ 社会与环境负担标准的评估将通过核查设施的场地足迹，
并分析其与MassEnviroScreen工具中各人口普查区块组
评分的交叠情况来进行。

▪ MassEnviroScreen基于一项综合污染暴露程度及其他公
共卫生与收入标准的累积影响评分，用以识别马萨诸塞
州内环境最脆弱或负担最重的社区。

▪ 每个人口普查区块都会获得一个独特评分，该评分对应
其在全州范围内所处的百分位数，反映了该社区相较于
其他社区所承受的社会与环境负担的相对程度。

MassEnviroScreen评

分

社会与环境负担适宜性评分

0.0 = 影响最低

5.0 = 影响最高

低于 10 0.0

10 – 29.9 1.0

30 – 49.9 2.0

50 – 69.9 3.0

70 – 89.9 4.0

90及更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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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调节因子

场地适宜性标准 数据源 评分方法
开发潜力 从DOER获取的预确认函

（仅适用于太阳能车棚、

棕地、合格填埋场及先

前已开发土地）

场地适宜性总分自动定为25分：位于受保护的开放空间内

扣减1分：位于资本投资项目（CIP）投资区内

所有“单项标准场地适宜性评分”项（气候变化复原力除外）均计 0 

分：适用于位于棕地、合格填埋场或先前已开发土地上的太阳能车棚

及相关设施

社会与环境福利 主办市政当局与适用设

施之间签订的协议

若经主办市政当局同意，项目每提供一项特定的社会与环境福利，可

从其总分中减1分，累计最多可减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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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潜力

• 开发潜力的评分，取决于场地能否被归入特定的“高度适宜”或“高度不适宜”土地类别。

• 位于棕地、合格填埋场或先前已开发土地上的太阳能车棚及相关设施，其场地适宜性总分将自动扣
减5分。

• 位于CIP区域内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其场地适宜性总分将自动扣减1分。

• 与受保护开放空间存在重叠的设施，其场地适宜性总分将自动定为25分。

• 若输配电设施需穿越受保护开放空间，且能证实不存在其他可行的路线或选址，则可申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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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环境福利

▪ 项目所产生的社会与环境福利可通过计算转换为相应评分。项目每证明其提供以下一项福利，可从其场地适宜性总分中扣
减1分，累计最多可扣减5分：

▪ 改善当地栖息地；

▪ 通过替代排放源改善室外空气质量；

▪ 创造更多休闲娱乐机会；

▪ 资助建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

▪ 为电力用户提供社区太阳能账单抵扣，或采取其他措施降低主办市政当局的用电成本；

▪ 与部落及原住民社区合作设立文化地役权；

▪ 创造或维持当地就业机会；

▪ 采用传粉昆虫友好型设计；或

▪ 其他能提高生活质量、并被主办社区优先认可的福利。

▪ 希望申请社会与环境福利标准评分扣减的设施，须与主办市政当局进行协调。若主办市政当局与设施项目方就一项或多项

福利达成一致，可签署协议，该协议将相应调整场地适宜性总分，并会在项目许可中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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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核定

申请前初始阶段

申请方自行估算评分。

申请方在申请前初始阶
段向利益相关方提供估
算评分。

在提交许可申请之前

申请方向场地适宜性评
分审核方提交相关文件，
后者将在30日内作出评
分核定。

若对评分存在异
议

申请方或受影响方可根
据许可类型，向EFSB或
DOER申请评分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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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B使用建议

• 需完成累积影响分析的项目，无需再进行场地适宜性评估。

• EFSB应在其CIA及路线与场地评分分析中，尽可能纳入场地适宜性标准中的各项要素（如碳封存、栖
息地等）。

• 建议EFSB在项目决策过程中，将场地适宜性总分与项目的其他方面一并纳入考量。

• 应将场地适宜性总分置于项目的设计方案和计划采取的缓解措施这一背景下来考量。

• EFSB应使用单项标准适宜性评分作为依据，以决定是否应要求项目采取最小化或环境缓解措施，作为
其获得综合许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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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使用建议

• 建议市政当局在确定许可条件时，应综合考虑项目的场地适宜性总分及单
项标准适宜性评分。

• 场地适宜性总分低于某一水平的场地，无论其单项标准适宜性评分如何，
均应被视为高度适宜，且需要很少或无需采取缓解措施。

• 市政当局应依据单项标准适宜性评分，作为判定项目为获得本地综合许可
是否需采取最小化或环境缓解措施的决策依据。

• 所需缓解措施的程度和类型，应基于单项标准场地适宜性评分来确定。具
体要求应与该项评分所对应的评估类别相关联。

• DOER本周发布了《最小化与缓解措施指南》，旨在指导如何针对场地适宜
性评估所识别的影响，制定合格的最小化措施与缓解措施。

标准评分区间
适宜性

（针对单项标准）

措施要求

（针对单项标准）

1或以下 高度适宜，影响轻微 无需采取最小化或缓解措施

1至2 适宜，影响较低
可能需要采取适度的最小化和/或

缓解措施

2至3 中度适宜，影响适中
通常需要采取最小化和/或缓解措

施

3至4 较不适宜，中高度影响
通常需要采取显著的最小化和/或

缓解措施

4至5 不适宜，影响严重
若获得许可，通常需采取全面广泛

的最小化及缓解措施

https://www.mass.gov/doc/draft-guideline-on-minimization-and-mitigation-measuresdoer-siting-permitting/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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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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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分示例：奥本（Auburn）太阳能设施

标准 项目场地状况 得分

单项标准适宜性
评分

气候变化适应性 最高暴露等级：河流洪水暴露等级评定为“低” 2.0

碳储存与碳封存 场地范围主要为已开发土地覆盖类型，生态系统碳储存潜力极低 0.3

生物多样性
约25%的场地范围与BioMap关键自然景观重叠；其余部分与BioMap区域连
通性重叠

3.5

农业资源 场地范围主要为已开发土地覆盖类型，农业潜力极低 0.1

社会与环境负担
该人口普查区块组的污染负担和敏感人口特征低于中位数，且
MassEnviroScreen得分=22.5

1.0

小计 6.9

评分调节因子

开发潜力
不属受保护开放空间，且为资本投资项目区、太阳能车棚、棕地、合格填

埋场或先前已开发土地中的任一类型。

社会与环境福利 主办市政当局与申请方已签署协议，确认项目采用传粉昆虫友好型设计 -1.0

总分： 5.9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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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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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与许可公众参与日程表

30 1 2

7 8 9

DOER信息说明会（丹弗斯

场）

DOER信息说明会（菲奇堡场

）

DOER信息说明会（阿默斯

特场）EEA场地适宜性与CBA

指南网络研讨会
14 15 16

DOER公开听证会（线上）

21 22 23

28 29 30

EFSB/DPU联合公开听证会（

皮茨菲尔德场）

4 5 6

EFSB/DPU联合公开听证会（

林恩场）

DOER信息说明会（伯恩场）

5 6 10 11

星期六

28 29 3 4

2025年10/11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6 27 31 1

DOER书面意见提交截止

期限

19 20 24 25

12 13 17 18

EEA书面意见提交截止期

限

3 7 82

EFSB/DPU联合公开听证会（

波士顿场）

EFSB和DPU书面意见提交

截止期限

EFSB/DPU联合公开听证会

（新贝德福德场）



37

• 有关法规、流程及公众参与机会的信息，请访问：www.mass.gov/energypermitting

• 问题可发送至energypermitting@mass.gov

谢谢

http://www.mass.gov/energypermitting
mailto:energypermitting@mas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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